附件4

北京师范大学考试异常情况说明
（20   —20    学年第   学期期末考试）

	学生姓名
	
	学 号
	

	学部(院、系)
	
	专 业
	

	课程名称
	
	考试地点
	楼    室

	考试时间
	年       月      日

	考

试

异

常

情

况

说

明
	（由学生本人填写，仅用于描述考试异常情况的经过）
学生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考教师签字：             
监考教师签字: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


注：此表填写完请于考试结束后当日与“北京师范大学考场记录”一并报送教务部培养办公室。未使用的表格请交回到教务员处，以备下次使用。
